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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二屆第 10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一)下午 5:30~7:30 

地點：台北市艋舺大道 303 號時報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陳清河主任委員  

外部委員 

1.黃文明委員 

2.黃鈴媚委員 

3.黃韻璇委員 

4.葉大華委員 

5.賴芳玉委員(請假) 

內部委員  

 1、林聖芬理事長(公會當然委員 )  

  2、人間福報代表 (金蜀卿社長)  

3、自由時報代表 (謝肇明副執行長) 

  4、蘋果日報代表 (許麗美副總) 

  5、聯合報代表(竇俊茹經理) 

紀錄整理：秘書處 

陳清河主任委員： 

今天開會很簡單，案子只有一個，所以基本上不會花太久時間，一開始還是請理事長跟我們致

意一下，因為有一件 12 月 19 日的事情。 

 

林聖芬當然委員： 

各位委員抱歉，遲到了！我想今天除了例行會，有個事要跟各位報告，因為報業公會這一屆的

任期是到 12 月告一個段落，所以我們是要改選，我們是 3年前成立自律委員會，當初是因為

在摸索階段，所以第一屆是一年為期，接著因為運作不錯，所以第 2任是 2年，那時候其實是

想說最好是跟報業公會同一個時間，一任 3年，這樣才不會一直改選，所以我們也在 9月份的

理監事會議通過決議，修改從第 3屆開始，我們自律委員會委員的任期就變成 3年，基本也是

跟著新的理事長改選，以後由他來聘請維持繼續運作，所以我想跟各位報告，就是法律上來講，

我們這一屆任期是到年底，接著第 3任以後就 3年一聘。當然這中間也不排除有這種例子，黃

韻璇委員所代表的換過，那是代表換，但是以職位是 3年，這是第一件事情；第 2件事情是過

去 3年來，在內外委員，特別是主任委員領導下，建立了一個運作模式，那報業公會理監事平

常也沒有機會跟大家見面交誼，所以我們有一個邀請，就是我們開會員大會是 12 月 19 日，那

一天結束後，我們希望各位委員如果有空能夠一起來參加聚餐，我們是 3點開始，因為我們要

開全體大會、選新的理監事、選新理事長等過程，所以大概 6點、6點半左右用餐，地點牽涉

到會員大會會員比較多，所以援 3 年前的慣例在天成飯店，我們會請祕書處再正式地發個邀請

函，邀請各位，等於第 1屆跟第 2屆都原班，感謝各位 3年來的支持、指導，我們希望那時候

有空的話一起來聚餐，然後跟其他的包括新的理事長大家交流一下，我想這個程序問題跟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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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一個是代表理監事會感謝各位委員；然後希望我們有機會在那一次聚會的時候，不是談

這些問題，而是做一做比較輕鬆的交流，我簡單做個說明，謝謝！  

 

陳清河主任委員： 

謝謝理事長非常用心的安排！我們從一開始成立，籌備一年，然後有連續 2年的時間，第一任

時間過得很快，因為 3個月才開一次會，所以每見一次就春夏秋冬了，很快就過了，今天開完

會以後，我們下一回的會議待會就不用討論，就 12 月 19 日，19 日是禮拜五，我剛看了一下

是禮拜五，所以禮拜五我們開會，也許我們也把他訂為 5點左右，我們開個一個小時。 

 

林聖芬當然委員： 

不一定那一天有會，要看有沒有案子，即使沒有案子都沒有關係，主要那一天是聚餐。 

 

陳清河主任委員： 

對對對！可是我們那一天還是開最後一次會。 

  

葉大華委員： 

我們還是要開會，2個月一次。 

  

陳清河主任委員： 

原則上還是要開會，對！2個月一次，剛好今天 27 日，我們上回 7月 2日開，這次距離有點

久。 

  

林聖芬當然委員： 

因為中間沒有案子。 

  

陳清河主任委員： 

對！中間沒有案子，我也希望都沒有案子，原則上我們就訂在 12 月 19 日，麻煩各位委員把時

間先空出來，我們還是暫訂 5點鐘，5點鐘見面，也許我們掌握時間，6點半就跟大會在天成

飯店，那個時間點理事長大概選出來了，那天晚上我們就跟新的理事長、理監事一起共用晚餐。  

 

竇俊茹委員： 

那一天選完理監事我們也要開那一天的理監事聯席會議。  

 

林聖芬當然委員： 

那一邊是正常的會員大會，當然有報告事項、討論事項。  

 

陳清河主任委員： 

你們 3點開始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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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聖芬當然委員： 

其實通知 3點，可能要 3點半才能開，問題是選出來以後還要再開新的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所以照道理講，我想我的建議就是，如果說有案子那就處理，假使沒有，也許這次來講也是 2

到 3個月開一次還可以，我想比較接近的時候祕書處再跟主任委員再聯繫，如果有案子我們就

難得在一起就開一次，如果沒有案子的話，那就單純的感謝宴，也許等到 12 月底有案子或者

1月初再來開，是不是這樣保持彈性，我的建議是這樣。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我們就麻煩各位委員 12 月 19 日，各位先把時間預留下來。好，今天應該是 10 月 27 日，

書面上好像寫 10 月 29 日，這個有點筆誤，我們今天開會是第 2屆第 10 次會議，按照往例還

是把 7月 2日所做的決議事項做個簡單報告一下，請祕書處說明一下。 

 

陳清河主任委員： 

我們先把上次的 4個案子做個會議紀錄報告，這個報告不知道委員有沒有什麼要垂詢的？我們

藉這個機會謝謝黃律師跟葉祕書長、葉委員，兩位委員幫我們寫審議決定書，已經完成上網公

告，各位對於我們上一回的會議紀錄跟報告跟決議事項有沒有什麼要垂詢？好，看起來沒有，

沒有的話我們就進行今天的唯一一個案子、舉發案的討論審議，是不是我們也宣讀一下，謝謝！ 

 

秘書處報告： 

Ⅰ、7 月 2 日第 9次兒少新聞自律會議決議事項： 

★、未來委員會審議任何舉發案件，皆採取不告不理的方式處理。 

★審議案件結果及審議決定書撰寫 

 

一、新北市政府來函，舉發蘋果日報 103 年 3 月 12 日「女遭私處灌可樂妹竟旁觀 11 人霸凌 遭

脫光凌虐 3小時」及自由時報 4月 29 日「12 男女性虐少女 妹幫忙騙出還攝影」，報導內容

疑過度描述強制性交等行為細節之文字。  

★審議結果： 

自由：不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不予處置。 

蘋果：違法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予以勸告加上教育訓練，並請蘋果日報注意： 

第一、標題宜著重警示效果。 

第二、報導類似性侵新聞，宜從簡、從少。 

第三、引用司法機關文書，不宜鉅細靡遺。 

此件舉發案由黃文明律師撰寫審議決定書(審字 103004)，8/1 日完成上網公告並郵寄相關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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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來函舉發 

1.蘋果日報Ｓ1、Ｓ2「乘客浴血」、「血流成河」兩張照片刊載事故案發現場照片僅部分

做馬賽克處理，報導畫面過於血腥，有害兒少身心健康。 

2.5/23 蘋果Ａ2「犯前還與友敘舊」..往前一個箭步，持刀….，中時Ａ4「4死者 皆一刀

斃命」…發現他胸部遭尖刀剌入…以上兩則對於犯罪細節文字過度描述 ，恐有效仿之虞。 

3.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來函，舉發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北捷案相關報導。 

 

★案審議結果： 

中時：不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不予處置。 

蘋果：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予以勸告，新聞題材應節制，應尊重家屬的感受，照

片不宜過度放大。 

此件舉發案由黃文明律師撰寫審議決定書(審字 103005)，8/5 日完成上網公告並郵寄相關

單位。 

 

三、臺北市政府來函，舉發蘋果日報 103 年 4 月 22 日 A4 版刊載「祖孫三代 性侵女傭 81 次」，

報導內容疑有過度描述強制性交細節之文字。 

★審議結果： 

未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不予處置。 

 

四、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來函，舉發蘋果日報 103 年 5 月 8 日「怒喊『妳很無情』男捅 6刀殺越

女」，報導內容有過度描繪血腥細節之文字及圖片。  

★審議結果 

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予以罰款 4萬 5千元整。 

因此次審議案件，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審議決定書的撰寫費由蘋果日報支付。 

以上兩件舉發案由葉大華委員撰寫審議決定書(審字 103006、103007)，8/25 日完成上網

公告並郵寄相關單位。 

 

Ⅱ.舉發案件討論審議  

   

  1. 103 年 9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函，舉發自由時報 103 年 9 月 7 日社會版「祖宗牌位

前狗爬式性侵女友」報導內容疑有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細節之文字，有害兒少身心健康。 

 

 

陳清河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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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這個部分按照往例，還是請自由時報的代表來說明，今天自由時報的副執行長，謝肇明副

執行長親自來，我們就請副執行長說明一下。 

 

自由時報謝肇明副執行長說明： 

陳主席、林理事長、各位委員，我是自由時報社會新聞群組副執行長謝肇明，今天莊執行長不

克前來，由我代表自由時報來作說明，新聞被舉發的報導是描述細節跟文字，我們在這篇報導

裡面，報導的根據是引自台中高分院的刑事判決書，判決書的字號是 103 年度 x上訴字第 100

號，有關判決書裡面的內容有陳述到葉姓男子性侵學妹的過程，判決書裡面的指述遠超過於本

報的報導內容所描述的侵害狀況，我們處理這個新聞的主要前題，是因為被告這個葉姓男子不

顧被害人的反對，而且在祖母家裡的神明廳前面性侵被害人，我們報導主要是要突顯他的膽大

妄為，有關讀者所質疑內容過度描述，本報從判決書的內容裡截取部分內容，以適當而且不猥

褻、中性的文字呈現，而且並沒有再以圖像跟模擬的畫面來配合，版面上也並非以 XX 處理，

綜合以上適度的呈現，無非也是要突顯加害人施暴性侵，以這種方式對待被害人的一個惡質形

態，基本上我們還是揭露犯罪者的惡行，若單純將判決的局部內容簡單以性侵兩個字來陳述，

可能對新聞上的處理太過於冰泠，我們也無法突顯犯罪者的惡行，本報向來嚴格遵守兒少法的

相關規定，我們內部作業也會層層把關，在新聞跟法規之間取得平衡，希望各位委員可以理解，

至於讀者所檢舉報導的用圖用語等等有不妥的部分，我們日後會再注意改善，謝謝！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很抱歉！我剛剛少了一個程序，按理說，應該這個案子要不要列入今天的討論，因為過往

我們都有討論這個案子要不要進行，但是因為他是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來函，有公部門的來

函，所以過往類似像這樣的話肯定是要討論，所以我剛忘了，抱歉！那剛剛自由時報副執行長

的說明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要垂詢的地方？有沒有這個報紙的原樣在？在，大家麻煩看一下，有

委員還沒看到，謝謝！黃委員。 

 

黃鈴媚委員： 

有一個問題請教副執行長，因為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來函說明二當中，事實上所要求的應該是要

把判決書內容予以適當處理，當然副執行長說明中有特別指出原判決書內容事實上更加的鉅細

靡遺、更加的露骨去說明整個性侵的過程，不知道副執行長有沒有辦法提供原本，因為我覺得

這樣可以對照之下證明自由時報事實上有對整個判決書的內容做了大幅改寫，實際上已經符合

社會局來函所要求的，我覺得這對我們後續的討論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所以不知道副執行長

有把判決書的內容帶過來嗎？或者你有辦法去呈現，因為我記得上一次貴報執行長有去對照原

本是什麼樣子，然後貴報做了什麼樣處理之後，說服力很強，也就是證明的的確確自由時報在

處理這個新聞的時候有做了很大一個努力，所以我才會講說這一次是不是有類似這樣文件的提

供？以上。 

 

自由時報代表謝肇明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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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今天有帶過來判決書的原件，我可能摘錄部分，因為判決書我們記者同事都會根據這

個內容，撰寫之後到我們社會新聞編輯檯，我們會再根據記者所寫的稿子再層層審核，最後還

會到莊執行長那裡，才會上編輯檯，判決書裡面非常鉅細靡遺，而且我舉一個部分，他說這個

加害人用生殖器插入陰道這些字眼，判決書裡面全部都非常仔細地陳述，這些東西我們就把他

隠匿，裡面主要做一些加暴、暴力的行為，對反抗的被害人動手，主要是陳述這樣子，以上。 

 

葉大華委員： 

我可以再進一步請教副執行長，判決書裡有特別提到「狗爬式」這個字眼嗎？另外整個的侵害

過程似乎是做了蠻大比例的描述，但看起來你們自己是摘錄判決書的內容，第一次侵害是沒有

成功，第 2次才成功。 

 

自由時報代表謝肇明副執行長： 

那個判決書裡面有寫到這個加害人是用手按壓被害人的腰部，他就是想用他的男子暴力力量控

制被害人，而且判決書裡都用代稱，明加害人使被害人身體彎曲，害被害人她的自主決定權意

志自由力量不敵自己，這個部分我們並沒有直述那麼詳細，我可能就是用一個比較不猥褻而且

比較通俗的方式，就是狗爬式的方式來形容，因為狗爬式很多比如說游泳裡面也有狗爬式，這

個部分我們可能就是綜合這些東西，用一個比較通俗而且比較不猥褻方式，也是一個通俗的形

容詞來陳述他這個要壓迫她、性侵這個過程。 

 

葉大華委員： 

我想再進一步請教，因為標題寫祖宗牌位前性侵，還加強一個叫狗爬式這個部分，狗爬式這個

部分就你的認知，或一般人認為，一般人會對狗爬式性侵，這是不是約定俗成或大家其實都很

清楚的一個概念?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光看祖宗牌位前性侵女友其實就可以達成那個效果，

可是你們還是有特別去強調狗爬式，當然你剛提到原先判決書裡面法官或者檢察官在寫的過

程，基本上的確會鉅細靡遺，因為他必須要舉證，負舉證責任的部分，可是你把他轉換一般民

眾想要知道這個訊息的時候，你用了一個這樣的名稱，我只是比較好奇說，你如何去判斷這個

部分是大家都認知的，而且不帶有任何可能會有一些不當的連結或聯想的部分? 

 

自由時報代表謝肇明副執行長: 

因為我們考量「狗爬式」是說，因為整個性侵的過程用什麼方式呈現，因為「狗爬式」成年人

知道就知道，那青少年的話不知道就模模糊糊的。 

 

葉大華委員： 

所以揭露這個有沒有什麼意義，如果性侵過程不講狗爬式這三個字，是不是一樣能夠達到呈現

侵害過程的效果。 

 

自由時報代表謝肇明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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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要是他這個人，我們是考量他在神明牌位面前，裡面有寫到好像是舅媽已經上來一次

了，他已經停止了，而且被害人一直拒絕，他的舅媽下樓，他又持續犯行，而且我們主要是用

狗爬式感覺好像有男性在宰制被害人弱者的行為，主要是在凸顯犯行。 

 

黃韻璇委員： 

因為我覺得我關注的點應該是說，講不講這件事情有沒有意義，我看內文裡面怎樣性侵什麼姿

勢性侵以及最後有沒有射精在陰道內等等，我覺得這是跟民眾利益有關嗎？你可能覺得說，在

祖宗牌位前做這件事確實是比較特別的案情，但是這麼細緻的描寫說最後用什麼樣的姿勢，那

為什麼需要強調姿勢，還要明確寫造成那裡的受傷，對社會大眾來說它的意義在哪裡？以及我

們想要揭露這樣的事實，對大眾來說它有什麼好處？或是有什麼必要性。 

 

自由時報代表謝肇明副執行長： 

第一個因為他是她大一年的學長，那我們主要是說男女分手也不可以用這種非常暴力的形態來

處理這種分手的情況，而且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是覺得，這男子用這種方式，我想說男女之間用

這種方式把這女生用這種方式姿勢，感覺對她好像動物對待，我們主要是凸顯他的惡行。 

 

黃文明委員： 

其實我們第 10 次委員會議書面資料第一頁就是類似這種案件，上次莊執行長也是引用起訴書

或是判決書內容，最後我們討論審議的結果是自由不違反兒少法 45 條的規定，但是要蘋果注

意標題著重警示的效果，就這部分警示效果來說，請教副執行長不管是整篇或是標題內容那一

部分是具有警示的效果？ 

第二個是黃老師剛有提到，因為報導類似性侵新聞宜從簡、從少，所以要從原來的判決去比較

怎麼簡略或是比較少的敘述，而不是兒少 45 條過度描述的這種情況。 

第三點就是引用司法機關文書就不宜鉅細靡遺，那這篇報導是不是已經符合這些要件，請副執

行長跟我們說明，謝謝。 

 

自由時報代表謝肇明副執行長： 

謝謝律師，這篇我們在新聞處理內部作業的時候，如果這則新聞要放在橫頭處理的話，我的版

面考量，新聞放橫頭這個版面會更大，我們會搭配一些專家學者警示的效果，以往我們都有這

樣做，因為這一篇是擺在橫頭下面位置，那我們可能是考量版面的關係，確實是沒有以橫頭規

模部分來處理，這如果說沒有達到警示效果，我們下次會特別注意，謝謝。 

 

★自由時報代表謝肇明副執行長離席 

 

★委員審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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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剛都是外部委員發言，會員報委員要不要表達你們的看法，好，金社長，謝謝。 

  

金蜀卿委員： 

剛才有特別注意到自由時報網路跟報紙，網路寫的比較清楚一點，至少把葉某不服上訴，提供

六十小時義務勞務的事情有刊登出來，但報紙可能因版面關係，最後一段刪掉了，雖然前面有，

但不服判決部分並沒有呈現。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像放在第一段。 

  

金蜀卿委員： 

第一段都有，但最後一段。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像在後面一段。 

  

金蜀卿委員： 

對，再調一次，而且他有提到說是當事人是不服判決的，後來在當時才和解，那我想這在報紙

的呈現上，還是會有一些不同的意義，以媒體來講，對，標題的確和上一次有點重覆犯的意圖

比較強一點，就目前看起來是，我的看法是這樣子，謝謝。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的，謝謝，請竇委員。 

  

竇俊茹委員： 

沒有意見。 

  

陳清河主任委員： 

沒有的話，那我們就請許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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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麗美委員： 

其實是小意見啦，其實是我們自己本身法庭中心寫很多這種判決的東西，常常也會犯這樣的錯

誤，那其實判決書裡的內容，真的是更鉅細靡遺，在我們看這樣的描述已經是節制一點了，以

上。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各位委員，有沒有要提出來的。 

  

葉大華委員： 

我只是比較好奇說，判決書並沒有寫狗爬式，我是說判決書沒有寫，只是為了說要讓民眾比較

貼近的認知，用這方式來呈現跟凸顯，這樣的作法是很常見嗎？那這樣的作法是不是一個好的

作法，這是我比較在意的部分。另一部分這是性侵案，但他整個標題下來只是引發好奇怎麼性

侵，可是他並沒有真的達到我們覺得他真的需要節制報導或警示效果的部分，倒不是說照片有

沒有呈現的問題，他真的標題就這麼大。 

  

竇俊茹委員： 

我第一個，是不是平常記者、編輯他們常常呈現的方式，我想還是請兩位專家，我完全外行，

純粹就狗爬式三個字來講的話，我個人會認為，他們是把整個過程中間就是用一個簡單的說法

把它呈現出來。我自己想到，以前有一個官司，是我們寫說一個人被人仙人跳，當事人覺得仙

人跳三個字很在意，他覺得說判決書裡頭沒有講到仙人跳，可是事實上他整個過程就是他被人

家設計然後被人家恐嚇取財，那我們是說我們用一個，你不可能把事情寫的那麼清楚，然後不

給它一個名稱，判決書裡頭沒有仙人跳，可是整個事情我們最後是用仙人跳去呈現，當事人當

時也是咬這樣一個洞，可是我會覺得說應該是一般記者寫的時候，他們會給一個他們認為比較

通俗的寫法，不過說老實話，我還不太懂狗爬式是怎麼樣的姿勢。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我們先請理事長。 

  

葉大華委員： 

實務上究竟會如何考量？ 

  

林聖芬當然委員： 

我已經脫離編輯實務很久了，本身來講，剛才黃律師所講，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指標，因

為我們剛好上一次會議有三點注意事項，那如用這個來檢驗的話，應該這麼講，我覺得性侵新

聞宜從簡、從少，那麼判決書洋洋灑灑，應該大致可以符合，那引用司法機關文書，不宜鉅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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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遺，已經符合，那當然第一點標題宜著重警世效果，他剛是講說變成大新聞的時候一定會配

這個，那現在沒有，這是一個我們要討論要不要成案的參考指標，不過我有一題外話，因為剛

才主任委員也提到說，我們雖然運作了三年，但還是有不斷完善化的空間，那麼總結來看這三

年來，類似這樣性侵的案子，引起爭議被檢舉的也不少，也許我們這屆還要再開一次會，沒有

其它案子的話，或下一屆，我覺得要不要把這些，我覺得很具體事項，納到兒少自律審議辦法，

否則，下次又可能忘記，這可以當成參考指標，秘書處也可能搞不清楚，之前有幾次的檢舉案，

附件是影印本，看得較不清楚，所以才會請被檢舉的會員報攜帶原樣報紙，也才知道馬賽克是

象徵的，還是打得很實在，今天又提了一個好的想法，有沒有必要做一個附帶決議，如果根據

法律判決案來處理，希望被檢舉單位要先將判決書給秘書處，這樣的話，各位委員也可以先看，

我做兩點的補充意見，臨場再來看的話時間很趕。 

  

黃鈴媚委員： 

因為剛剛有問自由謝副執行長，也看了一下判決書，我覺得是三個字的差別，其他都一樣，三

個字的差別是 ，自由時報多了狗爬式三個字，判決書的內容有強調所謂的生殖器，它沒有進

到它的報導內容，可能它的報導多加了狗爬式；我剛看了一下，其他的東西幾乎一模一樣，如

果是這樣，對於黃律師剛有提到的從少從簡，不應該鉅細靡遺，以及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所說的，

他應該應為適當之處理，我覺得感覺不出他的誠意，雖然說他一直說他們很努力，做了哪些哪

些的改寫，比照之下，可能要請黃律師，看一下判決書，我是覺得它幾乎沒有改寫，當然幾乎

沒有改寫是一回事，另一個是原判決書有沒有過度描寫所謂性交的情節，如果我們覺得原判決

書是還好而已，他沒有改寫判決書，就不應該說他有違反兒少法 45 條，如果原判決書真的是

寫得非常直接，報導上應該去改寫的話，當然就會變成有違反 45 條，可能還是要就教黃律師。 

  

黃文明委員： 

我剛看了一下判決書，其實，因為這件判決犯罪事實這一欄，很短，雖然整個判決還有其他的

論述，但真正的犯罪事實其實很短的，與這篇報導的內容長度差不多，內容本身才這麼一點點

而已，所以他要減少或去濃縮，我是覺得有點困難，因為它的敘述已經很少了，黃老師剛講的

非常有道理，就是說，不是完全去看它是少了多少量去比較，而是說它這樣子節錄出來是不是

違反 45 條，它這要去濃縮其實是很難濃縮，因為就這一頁，與後面一點點，要再濃縮可能不

容易，這件比較特殊，是它犯罪事實寫的很少，其他頁數也沒在論述這東西，恐怕要從所登出

來的內容有沒有違反 45 條的內容，幾個字有改寫是沒有錯，也曾經想怎樣去避免被處罰之類，

看起來是有這樣的意味，但判決書本身的內容太簡短了，所以要從刊登出來的內容到底有沒有

違反 45 條去判斷起，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陳清河主任委員： 

還有沒有要討論的意見？如果沒有，我們就投票，投票之後，我們再決定後續怎麼來處理。 

麻煩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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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進行投票 

贊成它違反 45 條規定的請舉手： 

一票：黃韻璇委員 

 

不贊成它違反 45 條規定的請舉手： 

四票：黃文明委員、黃鈴媚委員、金蜀卿委員、許麗美委員。 

 

★審議決定： 

一票：四票，沒有違反兒少法 45 條的相關規定，所以決議不予處置，雖然不予處置，還是要

撰寫審議決定書，麻煩請黃文明委員撰寫。 

  

黃文明委員： 

雖然它是不予處置，我覺得該注意的點還是要提醒，剛自由時報的代表也自己說 ，有些部分

是不妥善的，沒有處理得很好，還是要提醒。 

  

葉大華委員： 

建議可以做教育訓練。 

  

黃文明委員： 

可是如果不予處置，後面就接不上教育訓練。 

  

林聖芬當然委員： 

教育訓練是處置其中的一項。 

   

陳清河主任委員： 

因為兒少新聞，除了社會新聞事件的性侵案特別多，也許留一個紀錄，下一屆兒少新聞自律委

員會，因為性侵的案件特別多，而且今天看到上一回蘋果的審議決定，做三點的提醒， 

第一、標題宜著重警示效果。 

第二、報導類似性侵新聞，宜從簡、從少。 

第三、引用司法機關文書，不宜鉅細靡遺。 

這三點言簡意賅，是蠻好的準則，可以當做資料，與會員報的編輯同仁一起分享，我們成立自

律委員會後，大家越來越自律，以後沒有案子是最好。希望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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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感謝黃律師的提醒，請把判決書留下來，列成紀錄，以後有類似的社會事件，判決書

要留下來，我們可以做為具體的參考。今天的案子是唯一的案子，麻煩黃律師撰寫審議決定書，

謝謝。 

剛剛成立時開會動不動就要二、三個小時以上，儘量徵求把時間壓縮，現在終於不必再壓縮時

間，效率很好。 

 

 

不知有沒有臨時動議，如果沒有臨時動議，就再跟各位委員報告 ，不管之前有沒有再開會，

12 月 19 日晚上 6:30 在天成飯店聚餐。謝謝大家。 

 

散會 

 

 

 

 

  

  

  

  

  

  

  

  

 

 

 

 

 

 


